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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批复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现代服务业商务部关于批复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现代服务业商务部关于批复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现代服务业商务部关于批复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现代服务业    

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 

财建函〔2012〕81 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展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的请示》（深

府〔2012〕63 号）收悉。经研究，现通知如下： 

   一、加快发展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

途径，也是扩大消费的迫切要求。近年来，国家从资金投入、税收优惠等方面陆续

出台了一些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部分地方也因地制宜的制订了具体措施。为充

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合力，探索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效机制，财务部、商

务部研究同意，在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展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 

   二、原则同意深府〔2012〕63 号提出的试点思路，即：紧紧围绕服务业产业升级

和加强深港合作，积极开展先行先试，通过集聚政策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重点支

持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着力打造全国生产性服务

业的重要基地和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生产性服务中心，促进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并探索发展现代金融业等服务业的有效模式。力争

通过 3 年试点，到 2014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00 亿元，现代服务业年均增长率达到

50%以上。 

   三、试点工作以地方为主推进，财政部、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宏观指导，

并利用现有经费渠道统筹资金，加大对试点的资金支持。深圳市要完善试点政策体

系，在涉及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准入、规划、土地、财税等方面对试点予以政策倾斜，

并按不低于中央政府投入规模，加大对试点的资金支持。中央和地方各渠道投入资

金要统筹使用，采取财政补助、贷款贴息、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对公益性、公共

性强的试点项目、产业化及市场应用重点示范工程等予以支持。中央财政资金已支

持过的项目原则上不得重复支持。 

   四、深圳市要切实加强试点工作领导，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重大问

题，并设立专门办事机构，组织落实好相关工作。要建立市、区任务清晰、分工明

确、统筹协调、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前海合作区的主体作用，确保试点

工作有序推进。要建立试点工作信息通报制度，按季向财政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

报送试点进展等情况。 

   五、深圳市财政委、经贸信息委要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及前海合作区按照批复

同意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方案》

尽快启动实施。要制定专门的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明确资金安排、拨付、监管以

及项目申报、审批、验收的具体办法。要尽快提出 2012 年项目安排计划并报财政部、

商务部备案。项目安排情况要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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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试点项目实施后，深圳市财政委、经贸信息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有关办法

规定，切实加强对试点资金和项目的监管，认真做好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等相关工

作，并加强跟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和政策效果。要按照有关要求，分年度对

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自评估，每年年底前向财政部、商务部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及

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商务部、财政部将在地方自评估基础上每年开展试点工作评估，

根据评估情况调整支持政策。 

   七、深圳市财政委、经信等部门要结合开展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积极探索发展

现代服务业的有效模式，及时总结试点经验。要采取多种方式做好宣传工作，扩大

政策影响，为全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财政部    商 务 部 

  2012 年 7 月 16 日 

 

 

資料來源: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網站 

http://www.szqh.gov.cn/qhdt/tzgg/201211/t20121106_2059902.htm 


